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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现状、
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贾宗仁
(自然资源部测绘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830)

摘 要:煤炭资源的开采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能源安全保障的同时,也在全国形成了大量的采煤沉

陷区,严重威胁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本文运用文献归纳法,收集相关法规政策、行业数据、

论文资料等,系统梳理当前我国采煤沉陷区基本情况、治理工作进展和模式。分析了我国采取沉陷区综合

治理存在的问题,包括治理政策不完善、监管缺位、治理资金严重缺乏、产业转型困难等。本文结合实际情

况,提出健全治理体系、探索创新治理模式、开展示范区推广等对策建议,为推进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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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ituation,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ofcoalmining
subsidencearea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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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100830,China)

Abstract:Theminingofcoalresourcehaveprovidedenergysecurityguaranteeforeconomicandsocial
developmentofourcountrybutmanysubsidenceareashavebeenformed,whichseriouslythreatenthe
ecologicalenvironmentandpeople􀆳ssafetyofproductionandlife.Thisstudycollectedrelevantlawsand

policies,industrydataandresearches,andsystematicallysortedoutthebasicsituation,progressand

governancemodelincoalminingsubsidenceareabyusingthemethodofliteratureinduction.Thisstudy
analysetheproblemsexistingproblemsinthecomprehensivegovernanceofsubsidenceareas,including
imperfectgovernancepolicy,lackofsupervision,seriouslackofgovernancefund,difficultiesin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andsoon.Combinedwiththeactualsituation,thestudyputforwardcountermeasuresand
suggestionssuchasimprovingthesystemand mechanism,exploringinnovativegovernancemode,and
carryingoutdemonstrationareapromotion,soastoprovidereferenceforpromotingthecomprehensive

governanceofcoalminingsubsidencearea.
Keywords:coalminingsubsidencearea;synthesesgovernance;ecologicalconservationandrestoration;

governancemodel;transformationofindustrialsectors

  我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截至2021年底,我
国煤炭资源储量达到2018.85亿t,储量居全国前5
位的分别为山西省、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

蒙古自治区和贵州省[1]。由于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

源,长期以来大规模、高强度的煤炭资源的开采,对
于保障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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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也因此欠下了巨额“生态环境债”,在全国范

围内形成了大量采煤沉陷区,引发了土地塌陷、地裂

缝、植被破坏、农田减产、地下水污染、建(构)筑物受

损等问题[2],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当前,我国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取得一定

成效,但采煤沉陷区面积基数面积仍然庞大,且新生

沉陷还以一定规模增长,综合治理等难点和问题众

多,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1 我国采煤沉陷区基本情况

采煤沉陷区是指煤炭开采形成的采空区扩大到

一定范围后,岩层移动发展到地表,使地表产生沉陷

的区域[3]。尽管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

化,煤炭消费占能源总消费比重在近十年间下降了

14.2%,但截至2021年底,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

费总量的比重仍然达到56.0%[1],煤炭在我国能源

消费中的主导地位在短期内仍不会改变。采煤沉陷

区的形成与煤炭开采总量正相关,每开采1万t煤

炭就会引发0.2hm2 的地表沉陷面积[4]。据统计,
我国共有23个省份、151个市(县)分布有采煤沉陷

区,现存沉陷区面积高达200万hm2[5],涉及人口达

到3000万人以上,主要集中在山西省、陕西省、贵
州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等省份和地区,预计影

响的城乡建设用地约45万hm2,耕地面积超过200
万hm2[6]。部分资源型城市现存沉陷区面积甚至超

过城市总面积的10%[7]。按照我国每年35亿~
40亿t煤炭产量测算,每年还将新增新生沉陷7万~
8万hm2。目前采煤沉陷土地复垦率仅为35%左

右[8],仍有较大规模采煤沉陷区亟待治理。尤其是

因近年来煤炭去产能,存在数量庞大的历史遗留和

责任主体灭失的采煤沉陷区,财政治理资金缺口大,
综合治理进展缓慢。

2 我国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现状

2.1 治理工作进展

1)中央部署。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采煤

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2016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印发《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专项管理办法(试
行)》,到2019年底,共批复了49个市(县)区重点采

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程,促进采煤沉陷区转型发

展[2]。2017年,经国务院同意,建立了由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自然资源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等

部门组成的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9],不断加大采煤沉陷区治理协作力度。2020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安排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中

央预算内投资专项资金29.4亿元,支持23个省

(区、市)实施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和独立工矿区改

造提升工程。2020年,经国务院批复,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同财政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了全国

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规划,对“十四五”时期全国采

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进行了部署。《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将“支持资源型地区经

济转型,建设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和转型创新试验区,
实施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和独立工矿区改造提升工

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

2)地方部署。为落实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署,山
西省、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等重点

采煤沉陷区所在省份将优化煤炭产业结构、推动采煤

沉陷区综合治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工作

来推进。例如,2018年以来,山西省完成56个采煤沉

陷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治理面积211km2,完成

采煤沉陷区16个土地复垦项目,复垦面积47km2[10]。
截至2021年底,山东省累计筹集资金9.25亿元,支
持完成采煤塌陷地治理93.61万亩,稳沉治理率达

到88.2%,历史遗留治理率达到86.5%[10]。

2.2 治理模式和典型案例

目前,多地在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模式上开展

诸多探索,根据不同的区域发展和地理条件,因地制

宜采取适宜的综合治理方式。总体而言,采煤沉陷

区的综合治理模式分为农业复垦、人工湿地建设、城
镇建设、生态建设和新能源建设等模式。

1)农业复垦模式。因采煤沉陷造成耕地、林地

毁坏,采用土地复垦方式恢复耕地和林地,从而开展

农、林、牧、渔等农业活动。常见土地复垦方式包括

疏排法、就地取土法、挖深垫浅法、固体废物填充法

等[11]。农林复垦模式是最常见的综合治理模式,通
过不断地改进农业复垦技术,缩短采煤沉陷区复垦

为高质量农田、经济林的时间。例如山西省朔州市

通过表土剥离、裂缝充填、表土回复、土地平整等一

系列工程对塌陷土地进行复垦,对复垦区进行统一

规划,开展了油菜花、土豆、荞麦等种植,不断提高种

植面积,提高土地耕种条件,增加农作物多样性,并
向观光旅游农业发展。

2)人工湿地建设模式。适用于采煤沉陷积水

区域,常见于江苏徐州、安徽淮北等矿区。该模式适

合开展水产养殖业,以及开展景观建设、开发生态公

园等,在改善生态环境等同时,还兼顾了经济效益。
在积水严重区域,还可考虑建设水库来扩大蓄水能

力,提升地表水资源供给能力和区域防洪调蓄能力。
例如,徐州积极探索采煤塌陷区综合治理的诸多模

式,实施修复后的九里湖湿地公园成为国家级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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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并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潘安湖湿地公

园先后被评为国家水利风景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

生态旅游示范区。

3)城镇建设模式。适用于位于城市空间周边

的采煤沉陷区。城镇建设模式向采煤沉陷区拓展城

市空间,可以有效缓解城市建设用地紧张局面,同时

也有助于煤矿区的产业转型。例如,安徽淮北利用

粉煤灰、煤矸石等废弃物充填造地,建成近10km2

的市高新区,有效保障了城市建设和发展土地需求。

4)生态建设模式。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

推进,以及人们对于绿水青山的需求不断增长,生态

建设模式成为一种创新模式,通过景观生态建设,将
采煤沉陷区治理与生态保护修复有机结合起来,以
打造生态系统为目标,将采煤沉陷区建设成为生态

湿地公园、旅游度假区、城市绿地公园等,以实现采

煤沉陷区的生态可持续发展,同时兼顾经济效益。
例如,唐山市开滦煤矿采煤塌陷区经过20多年的修

复治理,依托城市人流密集的优势,在采矿废弃地上

植绿造景建设公园,将临近市区的采矿废弃地改造

成旅游休闲度假胜地,建成后南湖景区吸引了京津

地区以及周边城市大批游客。

5)新能源建设模式。随着碳达峰、碳中和战略

目标的提出,我国大力扶持发展光伏、风力等新能源

产业。对于沉陷区不积水、光照充足或风力较大的

区域,特别是西北区域,开展农业复垦等综合治理模

式投入高、效益差,建设新能源产业基地是最优选

择。对于一些同样适宜开展农业复垦和满足光伏、
风力等新能源发展条件的沉陷区,也可采取农光互

补、余光互补的模式,能够有效提高土地集约利用

率。2021年1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

《“十四五”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提出“因地

制宜推广利用沉陷区受损土地发展光伏、风电;国家

发改委等5部委联合印发《“十四五”支持老工业城

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实

施方案》,明确创新“光伏+”模式,支持包头、鄂尔多

斯、石嘴山等城市以及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等地区因

地制宜利用沙漠、戈壁、荒漠以及采煤沉陷区、露天

矿排土场、关停矿区建设风电光伏发电基地。自

2015年以来,全国已开展600万kW 光伏+采煤沉

陷区治理工作[12],大同、包头等地充分利用地处光

能源带的地理优势,积极开展采煤沉陷区光伏领跑

者基地建设,推动了产业转型发展。

3 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配套政策不完善

一方面,土地政策不完善。一些采煤沉陷区耕

地已丧失农业生产能力,但由于没有办理征收和农

用地转用审批,土地性质仍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

甚至基本农田。采煤沉陷区土地大多为农村集体所

有,土地权属分散且形式众多,难以统一规划、开展

规模化治理。另一方面,沉陷区信息掌握不够。由

于采煤沉陷区认定标准不统一,各地普遍存在对采

煤沉陷区的范围、规模和损害等情况掌握不全面,关
于采煤沉陷区等数据不准确、资料不齐全。再者,已
出台的生态保护修复相关政策主要针对矿山或一般

国土空间提出,较少考虑采煤沉陷区治理面临的特

性问题,导致治理操作层面缺少政策支撑。现有的

治理相关的激励、惩罚政策分散、缺失,亟需完善适

应沉陷区精细化治理要求的连续性政策,特别是责

任追溯机制。此外,采煤沉陷区的治理涉及多交叉

学科,治理技术存在多领域融合程度不够、可操作性

不强,技术标准体系尚未建立。

3.2 治理和监管协同性不够

采煤沉陷问题产生周期长、综合治理过程漫长,
同时伴随着煤炭资源的开发,新生沉陷防控仍然面

临较大压力。综合治理涉及多个部门,且相互间职

责存在一定交叉,同时采煤沉陷区涉及权益人多,面
临政府、企业、人民群众等利益目标冲突等多重问

题。目前虽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立了采煤沉

陷区综合治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地方政府也建立

了相关协同治理机制以实现共同推进、分工协作。
但目前多头管理和权责不清问题仍未彻底解决,且
综合治理的监督体系尚未建立,不利于沉陷区治理

工作的督导、协调,因此,对于综合治理规划落实、配
套政策的兑现、治理资金的筹集、资金使用的监督以

及综合治理成效评估的全面落实难度较大,难以施

行有效监管。

3.3 财政支持力度不足

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投资目前主要来源于中央

和地方专项资金、政府专项债、政府投资基金、社会

资本投资等渠道。属于公益性项目的治理工程主要

以政府投资为主,直接收益性较差。受到近年来地

方财政收入下降、财政支出压力大等多重因素影响,
这些项目的总体投入不足、财政支持力度不够、资金

缺口大,导致长期综合治理难以维系,直接影响到采

煤沉陷区治理进度。同时,由于目前综合治理的投

资回报率较差,治理修复所形成的生态产品价值转

化机制不健全,缺乏社会资本进入的激励机制,采煤

沉陷区治理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带来的价值提升相

互割裂,造成采煤沉陷区治理项目缺乏稳定的投融

资渠道和自我造血能力,难以形成长期持续的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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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

3.4 产业转型整体较慢

虽然在我国东部城市如江苏徐州、安徽淮北等

地积极探索多种治理模式,以及中西部如山西大同、
内蒙古包头等地积极建设光伏领跑者基地项目,这
些地区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和产业转型发展较为成

功。但在其余大部分地区仍然局限在较为单一的土

地复垦耕地恢复、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等模式,缺少对

土地复垦与后续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统筹规划设

计,缺乏统筹考虑当地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产
业集聚、社会民生保障等多因素,解决沉陷区面临产

业转型慢、产业接续发力难等发展短板,容易出现投

入高产出少现象,致使进入治理效益差-治理投入减

少的恶性循环。

4 对策建议

4.1 健全采煤沉陷区治理体系

1)在配套政策方面,一方面建议开展采煤沉陷

区普查和监测,准确摸清现存采煤沉陷区规模数量

及损害情况,动态监测新生沉陷量。另一方面,进一

步完善土地、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充分释放政

策潜力,形成鼓励社会投资主体参与沉陷区综合治

理的支持政策。

2)在工作机制方面,由于采煤沉陷区涉及多方

权责和利益、需要长周期的治理投入,因此需要构建

中央和地方的上下贯通、左右协同和执行有力的组

织体系。建议充分利用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部际联

席会议制度,重点解决部门职责交叉、政策落实不到

位、治理主体监管不严等问题,推动形成从国家到地

方统一协调的治理体系。

3)在监管体系方面,要建立政府监管、企业自

律、社会监督的长效监管机制,强化对政策落实、资
金运用等方面的过程监督。围绕源头治理、存量治

理、和新生沉陷防控等方面,集中解决一批激励与惩

罚政策分散、不连续、缺失等问题,建立采煤沉陷区

综合治理成效考核和责任追溯机制。

4.2 加快综合治理新技术应用和探索

积极推动综合治理新技术研发和应用探索,加
快突破西部干旱半干旱脆弱区动态采煤塌陷区生态

建设技术和水环境采动破坏与含(隔)水层再造技

术,东北稳沉、寒冷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优化技术,
华东平原采煤沉陷积水区水土资源同步利用技术,
采煤沉陷区建(构)筑物等基础设施损害修复与重建

技术等[7]。加快建设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和生态修

复技术标准体系。加强采煤沉陷区治理的精细化管

理,科学规划、统筹推进,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的治

理模式和生态保护修复技术,寻求提高经济效益、生
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技术和模式创新。

4.3 探索应用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

建议在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中考虑应用生态环

境导向的开发模式(Ecology-OrientedDevelopment,
简称EOD)[13]。以解决采煤沉陷区生态环境和产

业转型等问题为导向,通过规划统筹、整体实施,将
发展农业、休闲旅游、新能源产业等收益,或者未来

一段时期的开发权或经营权转让等增值收益进行提

前锁定,对采煤沉陷区项目治理与产业开发项目作

为一个整体项目一体实施。同时开展项目成本、收
益等综合测算,建立项目内部反哺机制,当项目收益

难以覆盖EOD项目全部投资、经营成本和合理利

润时,在企业自筹的基础上,运用政府投资补贴或购

买服务等方式,实现项目整体收益与融资的相对平

衡。EOD模式能够将“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
受益”落实在项目实施层面,可将沉陷区治理由公益

属性项目转变为具有不同溢价空间的各类盈利性项

目,有效吸引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参与,有助于破解

财政资金短缺瓶颈。

4.4 开展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示范区推广

建议分区分类型打造一批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

示范区,从生态环境修复、民生保障、治理协同、产业

转型、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

径、新模式、新机制并向全国示范推广,为全国范围

内采煤沉陷区治理工作提供更多可借鉴的行动实

践。国家层面可对示范引领作用突出的的示范区给

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在符合条件情况下优先给予项

目支持,增强示范创建的积极性。同时,积极引导和

协调地方政府建立更具动力、更富活力的奖励激励

机制,增强社会资本进入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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